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中簡字第3707號

原      告  張書綾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王選南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李明儒  

複  代理人  吳聲佑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件，本院裁定如

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本件應再開言詞辯論，並訂於民國114年3月3日上午10時45

分，在本院民事第32法庭行言詞辯論。

二、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2,56

2元，逾期不補，即駁回其訴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後，宣示裁判前，如有必要得命再開辯

論，民事訴訟法第210條定有明文。又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

法第504條第1項以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，依

同條第2項規定，固應免納裁判費。然所應免納裁判費之範

圍，以移送前之附帶民事訴訟為限，一經移送同院民事庭，

即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。如原告於移送民事庭後，為訴

之變更、追加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超過移送前所請

求之範圍者，就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分，仍有繳納裁

判費之義務（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781號裁判要旨參

照）。

二、查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前經

辯論終結，惟查，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第一項請求：「被告應

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551,575元，並自起訴狀繕本

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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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」（見附民卷第4頁），嗣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陳報金

額共1,779,995元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8頁），則揆諸首揭說

明，本件原告於移送民事庭後所為上開訴之擴張1,228,420

元（計算式：1,779,995－551,575＝1,228,420）部分，不

在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，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。本件原告

請求訴訟標的金額為1,779,995元，本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

8,622元，惟扣除原起訴請求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而免

徵之裁判費6,060元（原請求金額551,575元部分），尚應徵

收第一審裁判費12,562元（計算式：18,622－6,060元＝12,

562），茲因原告尚未補正裁判費且未補正其聲明，故本件

應再開辯論，並命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裁判

費，逾期不補，即駁回其訴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玟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　王素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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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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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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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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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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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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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中簡字第3707號
原      告  張書綾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王選南  




訴訟代理人  李明儒  
複  代理人  吳聲佑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本件應再開言詞辯論，並訂於民國114年3月3日上午10時45分，在本院民事第32法庭行言詞辯論。
二、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12,562元，逾期不補，即駁回其訴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後，宣示裁判前，如有必要得命再開辯論，民事訴訟法第210條定有明文。又刑事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以裁定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同院民事庭，依同條第2項規定，固應免納裁判費。然所應免納裁判費之範圍，以移送前之附帶民事訴訟為限，一經移送同院民事庭，即應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。如原告於移送民事庭後，為訴之變更、追加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者，就超過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部分，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（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781號裁判要旨參照）。
二、查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前經辯論終結，惟查，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第一項請求：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551,575元，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之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」（見附民卷第4頁），嗣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陳報金額共1,779,995元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8頁），則揆諸首揭說明，本件原告於移送民事庭後所為上開訴之擴張1,228,420元（計算式：1,779,995－551,575＝1,228,420）部分，不在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，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。本件原告請求訴訟標的金額為1,779,995元，本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8,622元，惟扣除原起訴請求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而免徵之裁判費6,060元（原請求金額551,575元部分），尚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2,562元（計算式：18,622－6,060元＝12,562），茲因原告尚未補正裁判費且未補正其聲明，故本件應再開辯論，並命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裁判費，逾期不補，即駁回其訴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玟珍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 書記官　王素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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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息。」（見附民卷第4頁），嗣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陳報金
    額共1,779,995元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8頁），則揆諸首揭說
    明，本件原告於移送民事庭後所為上開訴之擴張1,228,420
    元（計算式：1,779,995－551,575＝1,228,420）部分，不在
    移送前所請求之範圍，仍有繳納裁判費之義務。本件原告請
    求訴訟標的金額為1,779,995元，本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8,
    622元，惟扣除原起訴請求經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而免徵
    之裁判費6,060元（原請求金額551,575元部分），尚應徵收
    第一審裁判費12,562元（計算式：18,622－6,060元＝12,5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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